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水源”或“上市公司”或“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及持续督导机构，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对清水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2018 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490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同意，清水源由中原证券采用代销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股票 17,561,965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23.40 元，募集资金总额

为 410,949,981.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12,883,742.46 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398,066,238.54 元，独立财务顾问中原证券已于 2016 年 9 月 1 日在扣除财务顾

问费用和承销费后向清水源的指定账户划转了募集资金。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大华验字【2016】

00768 号《验资报告》。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募集资金总额 410,949,981.00 元，扣除募集

发行费的累计募集资金净额 398,066,238.54 元，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369,614,282.81 元，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取得收益 94,589.04 元，募集资金利

息收入 548,687.98 元，募集资金支付手续费 5,339.48 元，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募集资金 27,524,808.50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 14,000,000.00 元，

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448,827.23 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清水源依照《公司法》、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

定了《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

度”），该《管理制度》经清水源第三届第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根据《管理制

度》的要求，并结合经营需要，清水源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

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根据公司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源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源分行、郑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宝龙城支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储存三方监管协议》，根据清水源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河南同生

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清水源与同生环境、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

龙城支行、中原证券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公司单次或 12个月以内

从募集资金存款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或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10%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独立财务顾问，同

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同时公司授权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

资金专户的商业银行查询、复印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银行济源豫光支行 249448849646 107,320,000.00 303,009.89 活期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交通银行济源分行 762899991010003013305 57,339,981.00  活期 

中信银行郑州航海路支行 8111101013100376803 67,110,000.00 145,817.34 活期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龙城

支行 
93801880131684933 172,520,000.00  活期 

合 计  404,289,981.00 448,827.23  

注：本次发行股票募集的股款为人民币 410,949,981.00 元，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16 年 9 月 1

日将扣除相关承销保荐费人民币 6,660,000.00元后的余款人民币 404,289,981.00元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三、2018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本报告期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相符，不存在未及时、

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

因及情况 

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偿还银行借款：本项目不直接产生效益； 

支付交易相关税费、中介机构费用：本项目不直接产生效益。 

（三）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18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按时支付募投项目尾款及质保金的前提下，使用

不超过 2,300 万元（其中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不超过 900 万元，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不超过 1,400 万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8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该次实际使用 2,000 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截止 2018 年 12 月 5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2,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2、2018 年 12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按时支付募投项目尾款及质保金的前提下，使

用不超过 2,000 万元（其中 2015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份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600 万元，2016 年重大资产重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400 万元）的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五）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的情况。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8 年 3 月 29 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投项目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拟将募投项目结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补充流动资金的

金额以募集资金专户最终转入自有资金账户当日实际金额为准。 

1、收购同生现金对价 

公司已经根据资产购买协议向钟盛、宋颖标支付了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该

项目已经完成。该项目的募集资金出现结余，主要原因系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

的利息收入及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收益所致。该项目结余资金 49,068.44 元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 

2、伊川二污 BOT 项目 

伊川二污 BOT 项目已建设完毕，于 2017 年 10 月投入使用。该项目的募集

资金出现结余，主要原因系①原估算投资总额中包含建设期利息 707.72 万元，



采用募集资金相应减少了该部分投资；②公司从降低成本出发，加强项目现场管

理，优化建设流程，减少了返工及设备采购。该项目结余资金 12,632,973.25 元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3、晋煤华昱脱盐水、中水回用 BOT 项目 

晋煤华昱脱盐水、中水回用 BOT 项目已建设完毕，于 2017 年 12 月完成建

设。该项目的募集资金出现结余，主要原因系①改进了技术工艺，降低了初始投

资成本及后期的运营成本；②在建设项目过程中加强了成本管控，降低了投资成

本。该项目结余资金 9,153,541.87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4、支付本次交易相关税费和中介机构费用 

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税费和中介机构费用已经支付完毕，该项目的募集资金

出现结余，主要因为预计交易、发行费用高于实际支付的本次交易相关税费和交

易、发行费用。该项目结余资金 5,689,224.94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本报告期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共 14,448,827.23 元，主要用途为支付募投项

目尾款及质保金。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中 14,000,000.00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其余 448,827.23 元均按规定存在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事项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意见 

大华所对清水源编制的《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大华核字[2019]001933

号《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鉴证结



论为：清水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

监会公告[2012]44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清水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六、独立财务顾问的主要核查工作  

报告期内，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通过查阅公司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对账单、

募集资金使用原始凭证、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相关公告和支持文件、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专项报告、会计师出具的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等资料，现场检查，与公司管理层及相关人员就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沟通交流，

列席相关会议等多种方式，对清水源募集资金的管理、存放、使用及信息披露情

况等方面进行了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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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编制单位：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410,949,981.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823,680.6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7,524,808.5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69,614,282.8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7,524,808.5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6.7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

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万元）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伊川二污 BOT 项目 否 107,320,000.00 107,320,000.00 3,499,767.59 85,709,598.28 79.86 2017 年 9 月 1,220.47  已达到 否 

2.晋煤华昱脱盐水、中水回

用 BOT 项目 
否 67,110,000.00 67,110,000.00 13,323,913.10 53,040,055.76 79.03 2017 年 12 月 -200.10  未达到 否 

3.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偿

还银行借款 
否 44,000,000.00 44,000,000.00  44,000,000.00 100.00 2016 年 9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4.收购同生现金对价 否 172,520,000.00 172,520,000.00  172,520,000.00 100.00 2016 年 9 月 7,380.70  已达到 否 

5. 支付交易相关税费、中介

机构费用 
否 20,000,000.00 19,999,981.00  14,344,628.77 71.72 2016 年 9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410,950,000.00 410,949,981.00 16,823,680.69 369,614,282.81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

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

投项目） 

注 1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为支付建设工程尾款及质保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

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注 1、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1、伊川二污 BOT 项目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伊川二污 BOT 项目”，原计划建设完成时间为 2017 年 6 月，公司实际于 2017 年 6 月完成项目的工程建设，

截止 2017 年 9 月完成验收，2017 年 10 月开始投入使用。 

2、晋煤华昱脱盐水、中水回用 BOT 项目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晋煤华昱脱盐水、中水回用 BOT 项目”，原计划建设完成时间为 2017 年 8 月，公司实际于 2017 年 12 月

完成项目的工程建设，主要系公司承建的脱盐水及中水回用系统是晋煤集团高硫煤洁净利用化电热一体化示范项目的配套工程，受环

保政策影响，原定的整体试车计划延迟，项目开始正式运营时间受整体工程进度影响，延迟至 2017 年 12 月所致。 

晋煤华昱脱盐水及中水回用BOT项目是晋煤化昱高硫煤洁净利用化电热一体化示范项目一期工程（年产百万吨甲醇）的配套工程，

2017 年 12 月底已建设完成。2018 年初脱盐水系统已连续外送合格水供锅炉及各车间使用。由于晋煤华昱的主要生产装置空分及气化

装置施工略有滞后，且整体工程处于试车阶段，供应水量较小，致脱盐水车间处理量较小；由于试车期间基本没有热负荷，晋煤华昱

循环水开车较晚没有外排量，2018 年 8 月晋煤华昱整个系统流程打通后中水回用系统开始运行。目前整个系统处于运行调试阶段，生

产不稳定，造成外送水量与设计的水处理量差距较大，无法达到预计效益。综上所述，因晋煤华昱的主要生产装置空分及气化装置施

工略有滞后及试运行期间系统不稳定需处理问题较多，整体负荷提不到满负荷生产致脱盐水车间及中水回用车间水处理量较小，造成

晋煤华昱脱盐水及中水回用 BOT 项目未能实现承诺收益。晋煤华昱集团目前正在解决气化装置的问题，预计 2019 年 4 月达到满负荷

运行。另外，2019 年 8 月脱盐水及中水回用系统试运行结束，正式开始商业运营后可按基本水量（保底水量）进行结算，效益会逐渐



提升。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三、2018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意见
	六、独立财务顾问的主要核查工作

